2025年省部级困难劳模补助资金申报材料

1、本人身份证及户口本家庭人口数页正反面复印件

2、本人荣誉证书复印件（省部级劳模荣誉证书）

3、收入证明：包含个人收入证明及家庭收入证明。

其中个人月收入证明：如果是在职职工可由所在单位开具本人近一年收入（为应发额，包含五金三险、奖金、津贴、补贴及其他劳动收入）除以12个月的证明；退休职工应由社保部门（养老金）开具的近一年收入证明

家庭收入证明以本人户口本人口数为准，家庭成员近一年收入证明

须注明劳模本人和家庭有无其他补贴或经营性收入

4、申请表：月收入应与收入证明所示金额一致；银行账号填写本人社保卡卡片上面所示银行账号信息。

申请表盖章应按层级盖全（例如社区盖章后交街道办盖章，最后交市总工会盖章；所在基层单位盖章、上级单位盖章，最后交市总工会盖章）

5、公示文件、公示照片、公示无异议证明（公示日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）
另外如申请的是特殊困难，还需提供病情诊断证明及本人近一年医药费、子女就学证明、突发事件（如事故或灾情）报告等。

申请2025年省部级劳模困难补助资金公示

（模板） 

按照2025年省部级劳模专项资金补助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和《湖北省省部级困难劳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2025年2月7日修订印发）文件精神，省部级劳模     同志今年平均月收入     元，低于     工会核定的本地区     元的月平均工资（或月平均养老金）标准线，拟向上申请省部级劳模生活困难补助资金。

省部级劳模     同志因        致困，拟向上申请省部级劳模特殊困难补助资金。

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从2025年 月 日- 月 日，如有异议，向      工会反映。

公示监督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示单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月   日

